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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政办笺〔2020〕10号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暂行办法》已经晋宁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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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强和规范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维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进一步优化提升我区营商环境，根据《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制度》《昆明市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回应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发生在我区范围内、由各类市场主体提出投诉举报的损害晋宁区营商环境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和承担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导致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给营商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

第三条　受理原则。投诉举报受理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受理分工。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区范围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及统筹指导工作。区级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受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营商环境投诉举报事项。

第二章　投诉举报受理

第五条　受理与不予受理范围。
（一）受理范围。对以下损害我区营商环境行为的投诉举报，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受理：
1.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惠企政策落实不力，措施不到位、打折扣、搞变通的；

2.“放管服”改革不到位，不依法依规履职，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且申报资料准备齐全的行政许可、政务服务申请不予受理，或者不按规定程序和时限办理的；

4.不按规定提供行政审批服务、兑现办理承诺，让企业重复跑，多头跑的；

5.不履行服务承诺、执行公务不文明、工作作风生硬、态度蛮横粗暴的；

6.不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推诿、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给企业造成工作延误或损失的；

7.利用职权“吃、拿、卡、要”，或者故意刁难的；

8.其他损害营商环境的行为。

（二）不予受理范围。下列投诉举报不予受理：

1.匿名投诉举报的；

2.没有明确的投诉对象和具体的事实、理由与请求的；

3.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的；

4.涉及信访、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涉法涉诉等非政务服务范围的；

5.其他不属于营商环境监督职责范围的问题。

第六条　受理渠道。投诉举报实行实名制，可以通过晋宁区门户网站、电话、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实地到访等方式进行。各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公布投诉举报平台，保证投诉举报渠道畅通，并通过主流媒体和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受理方式。（受理渠道详见附件1）
第七条　受理时限。投诉受理机构对投诉举报材料进行审查后，一般应当当场答复是否受理，并出具受理或者不予受理通知书。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详细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

第三章　投诉举报办理

第八条　接受转办。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及时将受理的投诉举报按照职责分工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并出具交办函。直接受理的，应在时限内完成投诉举报办理工作。各有关部门，要按月将受理、办理情况报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九条　调查核实。投诉办理机构应当采取约见双方当事人或者现场走访等多种方式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分析，根据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出公正合理的处理意见，督促被投诉举报人迅速整改。需要有关单位配合查清事实或者提供相关证据的，应当协调有关单位共同参与调查核实。

第十条　办理时限。对于较为简单的投诉举报事项，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对于较复杂的投诉举报事项，办理时限自受理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对办理过程中需启动行政程序或者法律程序的，办理时限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十一条　反馈意见。投诉受理机构应当对办理结果进行核查，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举报人，并听取投诉举报人意见。投诉举报人对办理结果不满意，并提供新的证据和理由的，应重新办理，重新办理时限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因政策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应及时告知投诉人。

第十二条　结案存档。投诉举报办结后，按照案件的性质分类归档建立卷宗，对移交督办的案件应向上级投诉处理机构和主管部门报送办理结果。

第十三条　终止办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举报终止办理：
1.投诉举报人撤回投诉举报的；

2.投诉举报人或者被投诉举报人就投诉举报事项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或者申请行政复议的；

3.投诉举报人不予配合调查的；

4.投诉举报人自身存在问题或弄虚作假行为的。

投诉举报终止办理后，投诉办理机构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投诉受理机构。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受理和办理机构。投诉受理和办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遵循依法依规、公正高效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认真处理投诉举报事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移交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督查问效工作组”按规定处理：
1.故意偏袒、有失公允的；

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造成投诉举报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3.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者依法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

4.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泄露投诉举报人、被投诉举报人商业秘密的；

5.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投诉举报或者推诿、敷衍、拖延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的。

第十五条　投诉举报人。投诉举报人应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合法的原则，不得弄虚作假、歪曲虚构事实、蓄意诬陷被投诉举报人，有上述情形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被投诉举报人。被投诉举报人应当积极配合核实调查工作，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遵照投诉处理意见，在规定时限内执行。对故意拖延拒不执行，或者威胁、刁难、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予以查处，对直接责任人及相关人员按其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被投诉举报人存在问题和过错，造成较严重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应当以约谈、通报批评等方式进行问责；涉嫌违法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有处理权的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对于有明确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行业的投诉举报，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晋宁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渠道

2.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登记表

附件1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渠道
	单位名称
	受理范围
	投诉电话
	投诉邮箱
	投诉网站及网址

	区营商环境办
	全区事项
	0870--67802022
	2192844353@qq.com
	http://jn.km.gov.cn/ldxx/qcxx

	区市场监管局
	开办企业

市场监管

知识产权
	0871－67808769(区纪委驻区发改经贸局纪检监察组）
	—
	http://www.ynaic.gov.cn 

http://zwfw.yn.gov.cn/yns/project “云南省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

	区自然资源规划局
	登记财产
	67811002
	jnbdc@qq.com
	—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办理建筑许可
	67892229
	1429551869@qq.com
	—

	
	获得用气
	67892229
	1429551869@qq.com
	—

	区水务局
	获得用水
	0871-67898929

	jnxswj@163.com
	—

	区工科信局
	获得电力
	95598、67892086
	—
	—

	
	创新创业活跃度
	67800258
	871009041@qq.com
	—

	区发改局
	信用建设
	67892372
	jnfgbgs@163.com
	—

	
	市场开放度
	67892234
	jnfgbgs@163.com
	

	
	基本公共服务群众满意度
	67892234
	jnfgbgs@163.com
	

	区税务局
	缴纳税费
	0871-67893217
	—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

http://yunnan.chinatax.gov.cn/jact/front/main.do?sysid=5

	区政务服务局
	政务服务
	0871-67802249
	jnzwfwxx@163.com
	云南政务网昆明站晋宁区

http://zwdt.km.gov.cn/

	
	招标投标
	0871-67807430
	jnzwfwxx@163.com
	云南政务网昆明站晋宁区

http://zwdt.km.gov.cn/

	区财政局
	政府采购
	只接受现场受理和纸质邮件受理。联系地址：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永乐大街云磷集团综合楼8楼823办公室（晋宁区财政局综合科，联系电话：0871-67896932）、9楼904办公室（晋宁区财政局监督检查科，联系电话：0871-67892342），邮编：650600，邮箱：2429281571@qq.com

	区金融办
	获得信贷
	0871-67806711
	jnqjinrongban@163.com
	—

	区委组织部
	人才流动便利度
	67809537
	3380449511@qq.com
	—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劳动力市场监管
	0871-67892377
	—
	—

	区法院
	执行合同

办理破产

保护中小投资者
	67892330
	jnfygy163.com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

http://192.0.0.42

	区交通运输局
	综合立体交通

指数
	区交运局0871-67898188

区路政大队

0871-67807918
	—
	—

	区商务和投促局
	跨境贸易
	0871-67897838
	3521158386@qq.com
	—

	市生态环境局晋宁分局
	蓝天碧水净土森林覆盖率
	0871-67892324
	jnhbjb@163.com
	—

	区委依法治区办（区司法局）
	法治环境
	0871-67802402
	2672774389@qq.com
	—


附件2

昆明市晋宁区优化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受理登记表
	投诉人(单位或个人)
	
	投诉时间
	

	投诉方式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邮　箱
	

	被投诉单位(被投诉人)
	

	投诉具体事项
	

	需要协调解决的请求
	

	有效线索或相关证明材料
	

	是否受理及理由
	


注：投诉方式为电话、邮件、网站、现场投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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